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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1212/09-10(02) 
 

感謝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邀請港九電器商聯會出席 2 月 22 日討論有關《廢電

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會議，本會就環境局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希

望表達的意見如下： 

 

世界各先進國家或地區已陸續推行廢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計劃，並對此類產

品的進出口採取更嚴格的限制，以減低對環境造成污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

會，本會認同應該積極配合國際環保趨勢的發展，因應本地實際情况，在政府

及各持份者共同承擔責任的前題下，採取「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去解决廢電

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這議題。 

 

循序漸進，政府直接參與 

 

1. 本會支持諮詢文件內建議就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設立發牌制度，目前市

場上的所有回收商，應因應其處理能力，由政府發出處理不同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的牌照及接受規管。 

 

2. 政府應像目前處理污水及焚化爐的營運方式，設立中央廢電器及電子產

品回收及處理中心，集中處理、排毒、循環再造，向經不同渠道交來的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收取指定費用，以收回部份處理及運作成本，或像政

府現時收取排污費一樣，於每月電費中徵收。而此中央廢電器及電子產

品回收及處理中心亦可考慮與其它慈善團體合作，以社會企業型式運

作，為殘障或有需要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既支持環保，又可支援弱勢社

群就業，一舉兩得，市民及商企均樂意付出及支持。 

 

3. 廢電器電子產品常含有毒物質，禍延深遠，業界始終認為應由政府興建

中央處理中心，才為萬全之策。若如諮詢文件中建議交由指定廢電器電

子產品管理承辦商，由政府支付管理合約的費用，因商業利益和成本考

量，一定存在削足就履的風險。且日本過往十多年的經驗說明，廢電器

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從來不是一門賺錢生意，需要政府大力補助及全民具

環保意識支持，絕不能純從商業利益出發。 

 

4. 本會贊成禁止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作普通垃圾在堆填區棄置。 

 

5. 四電一腦應分期實施，以減少起步營運時的壓力，CRT 電視及電腦顯視

屏因含較高有毒物質及正值換機潮，有迫切性先行處理，洗衣機、冷氣

機及雪櫃可在運作成熟後的下一階段加入。而電腦因體積較小，運輸及

貯存相對方便，應跟四電分開，作其個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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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費方式 

 

6. 業界堅決反對由進口商和分銷商充當代理人，當有關產品進口香港作本

地銷售時，負責收集所須繳付的費用。此方案需進口商和分銷商墊支費

用，賣出產品時才能收回墊支，這不但對營運資金(現金流)造成壓力，

如果產品賣不出去，所付墊支便血本無歸，對營商環境絕對構成沉重影

响。而且，這方案，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零售價已包含此費用，在無

選擇下，根本完全不能達到喚醒消費者環保意識的目的。 

 

7. 政府的方案是消費者在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需繳付所謂收集和處理費用。

換句話說，即是買新機的消費者付款津貼棄舊機的棄置者去處理廢電器

電子產品，於理不合，亦不符合政府所倡的污染者自付原則。 

 

8. 零售價中包含收集和處理費用，定必令有關產品價格上升，加劇通脹。 

 

 

 

污染者自付原則 

 

9. 業界支持污染者自付原則，消費者在決定丟棄廢電器電子產品時才付收

集和處理費用，且個別廢電器電子產品可能有其剩餘價值，可經二手市

場處理，反映其價值，較符合公平原則。 

 

 

零售商提供「新對舊」收回服務 

 

10.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建議強制規定零售商要提供「新對舊」的免費收回服

務，在商業角度來說，絕對有欠公允。對消費者來說，諮詢的結果肯定

會是一面倒贊成。對諮詢文件中，出現如此建議，業界深表失望。 

 

 

監管 

 

11. 此計劃開展的話，保守估計政府每年可收到數億元之巨，怎樣運用？誰

來監察？不敷的話，如何善後？最重要的是怎樣處理有毒物質及確保此

等有毒物質不會泄漏、污染環境及影響回收循環再造從業員的健康？而

諮詢文件在這幾方面並未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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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原則上支持各持份者就廢電器電子產品分擔財政及實務責任，但政府應當

帶頭及肩負整個計劃的規劃和執行，不光是著眼於收費及商業角度，將合約外

判給承辦商。懇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審慎考量，向政府積極反映業界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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